
文件

运发改价费发〔2020〕29 号

关于落实省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《关于贯彻落实<
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
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>的通知》的

通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改局、财政局、民政局、人社局、税务局、残疾人联

合会：

现将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山西省财政厅、山西省民政厅、山

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、山西省残疾

人联合会《关于贯彻落实<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关于完善残疾人就

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>的通知》（晋发改收费发

[2020]6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落实工作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及相关部门

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运 城 市 财 政 局
运 城 市 民 政 局
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国家税务总局运城市税务局
运 城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



要高度重视残疾人就业工作，认真落实国家、省相关规定，按照各自职

能分工切实落实工作责任，创造条件帮助用人单位增加残疾人就业，有

效发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作用，为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提供更

好环境和更多支持，激励更多用人单位提高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及相关部门

要在本部门门户网站公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和残疾人就业政策，提

高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、使用透明度，约束用人单位履行按比例安排

残疾人就业义务。

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运城市财政局

运城市民政局 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国家税务总局运城市税务局 运城市残疾人联合会

2020年3月26日

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3月26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